
版號：227LQ06102026表28-3-0(113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八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4.010.040.940.0112.550.270.140.8910.0637.452.151.5065.99

第2分位 26.430.020.150.003.510.010.060.852.4865.151.150.1973.57

第3分位 27.070.010.120.002.690.010.030.731.9466.201.080.1372.93

第4分位 29.480.010.090.012.740.000.030.651.1864.471.180.1570.52

第5分位 35.520.000.140.013.590.000.060.600.6558.051.180.1964.48

合    計 30.500.010.290.015.020.060.070.743.2658.261.350.4369.5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